
國立政治大學校內各單位與會計室業務協調會 97 年度第 1 次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3 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 7 樓第 5 會議室 

主席：樓主秘永堅、許主任淑芳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錄：黃雅琪 

 

壹、主席報告 

    〈主    秘〉： 

會計室在校內扮演資源分配､財務資訊提供及經費監督､把關功能，與各單位

業務來往密切，期望透過本次會議進行雙向溝通取得共識，讓行政流程更有效

率､校務推展更為順利。 

    〈許 主 任〉： 

     一、每年年底時因本室人力有限但業務量龐大，案件核銷速度隨之減緩，請各

單位能予體諒及早報帳。 

     二、希望各單位於每年 12 月份總務處調查大修及儀器設備經費需求時，能確實

估算，使本校概算編列與實際執行情形相符。 

貳、會計室報告事項 

     一、除建教合作經費核銷另由研發處辦理助理講習，本室派員說明協助解決帳

務核銷外，有關學校經費支出憑證黏存單單據黏貼方式，請用膠水由上往下､

由小到大依序黏貼，受款人及發票號碼需清晰；預借款申請表請詳填表單內

容以取代簽案；若已繳回預借款餘額請在經費結報單第 3 欄註明繳回金額，

並附上繳回收據第 1 聯；轉撥計價單目前以翻譯中心翻譯費及元大講堂場地

費適用。 

     二、本校「預算及會計業務標準作業流程手冊」本室去年已編製完成並發送各

單位，若無紙本者可進入本室網頁左下角點選「標準作業流程」進入查詢。 

三、本校校務基金因經費來源不同法規標準也會不一，例如建教､捐贈､場管､

推廣､投資收益等 5 項自籌收入，雖仍受審計單位查核，但其運用較為寬

鬆，可不受預算法､會計法等會審法規限制，依據各單位不同結報樣態本

室常需遵循不同規範及往例解決。       

     四、各專班､學分班每年預借零用金（不包含計畫性）於年底時若有餘額可直



接循環運用不需繳回，本室會於各系（所）單位主管或承辦人帳上控管。 

     五、有關論文口試費､專題演講費是否有調整空間，會計室已請教務處研擬並

經教務處回應：若調漲恐學校預算無法吸收增加經費，且本校之支給標準

與其他學校相當，故檢討結果暫不調整，若各系所仍有此方面問題建請專

案簽辦。 

     六、餘請參見議程貳~肆項。（詳如附件 P.1~23） 

參、現場提問問題與回答：詳如附件 P.24~33。 

肆、結語 

    〈主    秘〉： 

感謝會計室同仁的努力，標準作業流程及各類會計資訊已公告於網頁上，請各

單位多加利用查詢，本同校一家親的精神不吝就會計室的流程缺失或服務態度

繼續指教，讓本校校務推展更為流暢。 

〈許 主 任〉： 

謝謝各單位同仁提出的寶貴意見，就各系､所､單位之業務彈性需求本室儘量

配合，若各單位對於流程簡化方面有具體建議者請反應至本室信箱，並請繼續

支持本室業務推展及改革。 

伍、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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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第 1次會計業務協調會 FAQ 彙整表 

項次 提問內容 會計室說明 提問單位 

1. 

參訪高中的活動，學生與教

師的交通工具若為火車票，

其中所含的手續費，不知是

否亦也編列於其中？抑或有

其他名目可結報？且通常此

手續費收據多與火車票收據

為同一張該如何結報？ 

如只報支交通費，可併票價報

支。但已報支膳雜費者，其鐵

路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

車票之手續費，則屬雜費涵蓋

項目，故不可併於票價報支交

通費。 

理學院 

2. 

業務費代墊款是否可以「入

帳清冊」領回？ 

一、現行各單位如有造入帳清

冊者均已匯入個人銀行帳戶

內。 

二、如以零用金報銷清單核銷

之案件，出納組現已參考其他

學校作法，朝以入帳清冊撥款

方式辦理，俾節省流程及單位

往返領現之困擾。 

外文中心 

3. 計畫經費可以「入帳」方式 一、入帳金額並無額度之限 外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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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但是否有額度限制？

(例如請撥一筆 500 元審查

費，卻接獲通知 500 元額度

太小，最好以現金領回) 

制，唯發票或收據金額在 1萬

元以上者，則依規定需由學校

直接撥款給廠商。 

二、因學校零星之支出眾多，

為節省人力物力，故有零用金

制度之施行，請儘量透過零用

金制度辦理，若有特殊情形亦

得敘明理由另案辦理。 

4. 

致贈外賓之茶葉費用是否可

以核銷？ 

一、依行政院作業基金適用用

途別科目之定義，凡宴客招

待、婚喪賀儀、餽贈等費用屬

公共關係費。又依教育部及所

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

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第 7 點指

出，各機關辦理各類會議講習

訓練與研討(習)會不得編列

紀念品、禮品或宣導品之經

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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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但必要頒發之獎品及依國

際禮儀致贈外賓之禮品，不在

此限。 

二、致贈外賓之茶葉如屬上述

情形，可簽奉校長核准，由自

籌收入(如專班、推廣班等結

餘)或業務費（即扣各單位業

務費，與學校自籌收入交換使

用）支出。 

5. 

校內教師參加校內單位舉辦

的研討會可否支付出席費、

主持費、講評費、稿費？另

可否從專班、學分班或結餘

款的經費支付？ 

一、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第三條及第五條

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結

報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本機

關學校(含任務編組)人員，均

不得支領出席費及稿費。但有

延長工作時間者得依規定支

給加班費。 

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結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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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應行注意事項及頂尖大學

經費不得支用項目中均規

定：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

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本

機關人員均不得支領工作費

及相關酬勞(引言人費、諮詢

費、主持費、審查費等) 。 

三、各單位如確有支付上項經

費之必要，請另行專案簽奉校

長核准，由單位自籌收入(如

推廣班、建教合作等經費)支

出。 

6. 

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到校(系)

演請費，可否提高經費標

準，例如 3,000 至 5,000 元，

因目前的規定皆為 2,000

元，超過部份是否皆需另行

專簽？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一條：各

機關學校辦理研習會座談會

或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進修其

實際擔任授課人員按下列標

準發給講座鐘點費：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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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課講座：外聘國外專家

學者 2,400 元；國內專家學者

1,600 元；國內與主辦或訓練

機關學校有隸屬關係之人員

1,200 元；主辦或訓練機關學

校人員 800 元。 

(2)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

講座助理按同一課程講座鐘

點費 1/2 支給。 

(3)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

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二、支給規定之第三條：專題

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準，得

由各機關學校衡酌演講之內

容，自行定支給。現行學校規

定為 2,000 元，如超過部份仍

應敘明原因，事前專案簽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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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核准後再行支給。 

三、支給規定之第四條：外聘

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

返交通費。但已使用主辦或訓

練機關學校公務車輛接送或

致送車票、機票者，不得再支

給。 

7. 

同仁到機場接送外賓或外籍

教師之來回車資，如計程車

資、租車費(免用統一發票)

等，可否核銷？ 

因公接送外賓或外籍教師，可

先向事務組申請使用公務

車，如公務車無法配合，則所

需之車資自可檢據核實報支。 

外語學院 

8. 

不同經費來源之約用人員會

有不同之薪資入帳時間，建

請即使是自行造冊的同仁，

亦應統一於每月 25 日入帳，

俾顧及所有同仁薪資準時入

帳之權益。 

現行約用人員統一造冊已由

人事室主導，相信不久即可在

規定時間內準時入帳，本室亦

會積極配合相關帳務處理。 

國交中心 

阮秘書偉

芳 

9. 建議會計室內部舉辦各組的 一、寶貴意見本室將研擬參 選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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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經驗傳承)，並製

作常見問題之內部統一回答

手冊，以供會計室人員參考。 

辦。 

二、平時均鼓勵同仁參與行政

院主計處﹑教育部會計處及本

校舉辦之各項在職訓練，另將

加強組內之實務經驗傳承。 

三、行政院主計處已於 96 年 8

月編訂「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

手冊」供會計人員執行實務審

核之重要參考，本室預計近期

內將該作業手冊內容置於本

室網頁以供全校同仁參閱。 

四、通案性注意之事項，本室

均公告於本室網頁上，請自行

上網參閱。 

10. 

資本門與經常門之流用標準

為何？97 年度資本門經費分

配似較往年減少？ 

一、各單位經費只要不超過總

額，得於經常門﹑資本門總額

內合併運用，本室於 10 月會

做統計再評估。 

財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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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門設備費係配合本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一

般設備費採逐年降低分配，抽

出部分資本門經費以支應學

校大修及遞延費用，系所若有

分配不敷情形，建議可由專班

或學分班等自籌經費支應。 

11. 

Sop 手冊可否下次改版時，改

以使用者角度出發，及增加

業務費報支規定。 

寶貴意見本室將研擬辦理。 

財政系 

12. 

會計室辦理業務輪調時，交

接工作未確實執行，致新承

辦人就承接業務不瞭解影響

業務處理效率。 

服務態度及專業能力已列入

本室同仁考績及升遷之重要

考量，若有影響單位進度者歡

迎向本室主管及組長反應改

善。 

教務處 

13. 

購案經費來源有多種可能，

常被會計室詢問：到底要從

何處支應？例如：綜合院館 1

對於單位詢問經費來源問題

本室會協助解決。本校經費來

源確實繁雜多樣，承辦同仁僅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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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整建案；可否請會計室

於請購單位不知要從何處支

應時提供建議。 

瞭解其承辦業務，對其他經費

抱持謹慎態度，爾後將由主任

或專委召集同仁研擬經費來

源。 

14. 

當本處彙整各單位單據提報

（如：論文口試費﹑各院系

到高中參訪費用等），有核銷

問題時請會計室逕洽系﹑所

解決，以免延宕作業期程。 

寶貴意見本室將依建議辦理。 

教務處 

15. 

花圈﹑輓聯可否報支？標準

為何？ 

花圈﹑輓聯係公共關係費性

質，依規定應在首長特別費科

目列支。惟本校規定教職員工

及其直系親屬之喪禮得以所

屬單位名義酌予致輓，由分配

業務費下支應，致其他單位不

得以公款辦理以免重複支

付。若有特殊情形請專案簽辦

處理。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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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很多經費因每年情況不同無

法估算精確，例如：論文口

試費因每年畢業人數與估計

數產生差異超支時，會計室

承辦人員欲從不同收入來源

之碩甄考試經費扣除，顯示

專業能力不足及缺乏橫向溝

通。 

一、爾後將請本室同仁加強溝

通及參加專業訓練，增進專業

知能。 

二、論文口試費爾後將依循建

議，取消總額控管。 

教務處 

17. 

考試工作費及閱卷費等若不

先行發放易引起工作同仁不

悅，但會計室卻要求要直接

入帳在業務處理上造成本單

位的困擾。 

牽涉個人所得者原則上宜以

直接入帳方式處理，但本室尊

重教務處意見，若有考試工作

費及閱卷費等現金支付需求

簽准者，於活動開始前幾天開

立傳票預借，並請承辦單位於

活動結束後儘快核銷，工作費

發放對象為行政人員仍以入

帳為宜。 

教務處 

18. 依會議研商資料第14頁，「新 一、依據 94 年 6月 29 日校務 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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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系所開辦費」：（一）已成

立之新增系所開辦費依標準

核給經費（二）嗣後成立之

新增系所：依開辦費標準

× 0.5，基準年度為哪一年？ 

開辦費是否需簽核？標準為

何？是否需奉核後才核撥？ 

學位學程均為教育部未核給

員額之新增系所，是否核給

開辦費？ 

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屆第 3次

會議決議後實施： 

(1) 已成立之新增系所，開辦

費依標準核給經費。本委員會

建議校發會：若教育部未核給

員額之新增系所，不宜成立。 

(2) 嗣後成立之新增系所：依

開辦費標準* 0.5。 

二、開辦費需簽核，95 至 98

年度標準如下： 

(1) 研究所：第一類科每所

2,790,000 元；.第二類科每所

1,116,000 元。 

(2) 大學部：第一類科每系

1,860,000 元；第二類科每系

930,000 元。新增系所於上述

標準*0.5 額度內簽案，分配開

辦費列於經常門及資本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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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 

三、學位學程均為教育部未核

給員額之新增系所，依上述會

議決議不核給開辦費。 

19. 

頂大經費每年約在 4 月才確

定，從 4月到 10 月時各單位

就要執行 7 成不然會被通知

將經費繳回，請問研發處與

會計室可否協調提早至 2﹑3

月時即啟動頂大計畫執行？ 

一、建議若有急迫性需提早執

行請計畫單位專簽請准。 

二、頂大計畫係由研發處頂大

辦公室主辦，本室配合辦理。 

  

20. 

結餘款 20％由學院（中心）

運用﹑60％由計畫主持人使

用；主持人使用額度業經研

發處研提修正：「使用至其離

職或退休」，學院（中心）運

用前規定於結業後三年內使

用，是否同前偕主持人修正

使用年限？ 

一、原規定教師自行申請之計

畫（學校未提撥配合款）其結

案後三年內結餘款 60％得由

教師支用。 

二、研發處已研擬修正 60％由

計畫主持人使用至其離職或

退休，待提行政會議通過後施

行。 

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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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付清冊上會計室常蓋上免

會會計室字樣，但有時金額

與傳票不合，是否會計室應

於清冊上覆核蓋章？另會計

室製作傳票時有時會將不應

扣除稅款者亦予扣除。 

一、支付清冊本室目前有 2種

作法：個人所得清冊視為原始

憑證，本室負責審核；已有原

始收據﹑發票之公用清冊係方

便出納組匯帳之用並非原始

憑證，本室不做審核會簽。 

二、所得稅授權機關首長指定

扣繳義務人，一般為出納組，

本室負責出帳總金額之正確

性，至若所得稅應扣額正確與

否並非本室業務範疇。 

出納組 

22. 

舉辦比賽活動評審費之支給

標準似乎僅可依「體育競賽

裁判費標準」一天 800 元支

給，金額偏低，以文化盃合

唱比賽為例，將無法聘請專

家。 

目前評審費係依該標準按場

次或天數計支。另評審費﹑出

席費﹑出國旅費及稿費等支給

標準，若業務上確有高於支給

上限需要者，請專案簽准由各

單位自籌經費支應（如推廣

班﹑建教結餘款等）。 

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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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團所獲得之校外贊助款，

因由學校開出正式收據，所

以結報方式須依校方規定，

惟社團無法理解為何需辦理

招標，且為何不能有結餘

款？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第三條：設置校

務基金之學校，其一切收支均

應納入基金，依法辦理。復依

「政府採購法」第三條：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

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採購

金額超過 10 萬元者，亦需依

規定由事務組協助辦理公開

招標事宜。因此由學生社團自

行募得贊助款項，依規定納入

校務基金，適用「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 

二、募款經費尚有結餘，於日

後活動簽案支用至用罄為

止，核銷時請取據（發票或收

據），若擬以個人名義領取結

餘款，簽案述明事由奉核後支

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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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同時登入個人所得。 

 


